遂环函〔2018〕162号 

遂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安全

隐患排查及汛期环境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各直属分局，局机关各科室、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汛期环境安全工作，切实防范环境风险，有效遏制突发环境事件发生，贯彻落实好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减轻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及汛期环境安全工作的通知》（川环办函〔2018〕148号）要求，结合《2018年遂宁市环境应急工作要点》（遂环发〔2018〕1号）、《遂宁市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遂安办〔2018〕31号）和《遂宁市2018年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要点》（遂安办〔2018〕29号），现就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及汛期环境安全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是高度重视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汛期环境安全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各项环境安全责任制度，把责任和压力传递到最基层、第一线。二是进一步做好与安监、气象、水务、国土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加强雨情、水情和工程情况的预测分析，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环境应急设备

物资、人员准备。三是高度重视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进一步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要严格落实“五个第一时间”要求，及时、规范、准确上报信息，妥善科学应对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附件：遂宁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
遂宁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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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遂宁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建立环境风险源数据库，形成环境安全隐患动态清单。宣贯《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督促企业全面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大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力度，全面提高环境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上防范突发环境事件，确保全市环境安全。
二、工作范围
以涉重金属、涉危险废物、涉危险化学品的企业，饮用水源地，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为重点，全面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三、工作重点
（一）工业园区环境风险排查治理。全面排查治理工业园区（又特别是化工园区）存在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隐患。检查园区内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厂、固体废弃物处置场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排放污染物无害化处置情况；检查环境应急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园区周边敏感目标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检查入园企业主要环保设施处理能力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备案、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督促园区夯实环境监管责任，加大环境风险排查治理，强化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开展针对性的应急演练。
（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排查治理。组织实施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检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否依法划定，保护区边界是否依法设立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内的违法问题清理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备案、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备案工作，提高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能力。

（三）企业环境风险排查治理。检查重点风险源企业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危废处置等环保制度执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环境应急处置设施、环境应急预案制定和演练、应急物资储备等环境风险防范情况；企业在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条件下，存在引发突发环境事件隐患的排查治理情况。督促、指导企业从源头上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进应急预案备案工作。未完成应急预案备案的，督促企业限期完成备案。
四、时间安排

排查整治工作主要分为自查、整改和总结提高3个阶段：
（一）自查自纠（6月1日—8月20日）。督促环境风险源单位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实际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完善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完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环境应急预案和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各县（区）环保局、直属分局于2018年6月25日前将工业园区名单及基本信息（含电子版）报送市环境安全应急中心。
（二）整改阶段（8月21日—10月20日）。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问题，组织开展“回头看”，对整治不到位、不及时的单位要上报市环保局，市环保局将组织督查组对各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进行督查。

（三）总结提高（10月21日—11月20日）。及时对本次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进行总结，于2018年11月20日前将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总结和相关统计表报送至市环境安全应急中心（纸质盖章件和电子件各一份，纸质件经分管领导审核并报一把手签字同意并盖章）。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科学组织。要充分认识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深入宣传，及时指导和整改排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落实有效防范措施，制定具体整改方案，及时消除隐患。
（二）强化措施，确保实效。要结合本辖区自身特点，针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开展排查工作，明确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强化环境风险源单位对环境安全的重视，建立完善环境风险源隐患排查动态清单，确保排查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强协同，共同执法。加强与发改、安监、经信等部门联动，对重点风险源企业、饮用水水源地、工业园区进行联合执法或交叉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偷排、漏排和超标排放等各类违法行为，确保监管到位。加大对环境突发事件多发、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的地区，环境风险评级高、隐患重企业的检查频次和执法力度。
（四）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各县（区）环保局、直属分局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开展排查整治行动宣传活动，公开曝光典型环境违法案件，积极营造群众参与和监督的良好舆论氛围。

附表：1．遂宁市2018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企业情况统计表

2．遂宁市2018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业园区（含化工园区）情况统计表

3．遂宁市2018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饮用水水源地情况统计表

附表1

遂宁市2018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企业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地
（县/区）
	企业名称
	风险

等级
	所属
行业
	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情况
	是否配备应急物资
	排查发现的环境安全

隐患
	整改要求及时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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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风险等级”一项，填重大、较大、一般；

      2．“备注”一项，填写已完成整改、正在整改、尚未开展整改。

附表2

遂宁市2018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业园区（含化工园区）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地
（县/区）
	工业园区（化工园区）名称
	主要涉及

流域
	级别及

批准时间
	规划环评文件名称，批文单位及文号
	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情况
	是否配备应急物资
	排查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
	整改要求及时限
	备注

	
	
	
	
	
	
	
	是否

备案
	备案登记编号
	备案登记日期
	
	
	
	

	
	
	
	
	
	
	
	
	
	
	
	
	
	

	
	
	
	
	
	
	
	
	
	
	
	
	
	

	
	
	
	
	
	
	
	
	
	
	
	
	
	

	
	
	
	
	
	
	
	
	
	
	
	
	
	

	
	
	
	
	
	
	
	
	
	
	
	
	
	


备注：“备注”一项，填写已完成整改、正在整改、尚未开展整改。

附表3

遂宁市2018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饮用水水源地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地
（县/区）
	饮用水

水源地

名称
	保护区类型、级别
	主要涉及流域
	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情况
	是否配备应急物资
	排查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
	整改要求及时限
	备注

	
	
	
	
	
	
	是否

备案
	备案登记编号
	备案登记日期
	
	
	
	

	
	
	
	
	
	
	
	
	
	
	
	
	

	
	
	
	
	
	
	
	
	
	
	
	
	

	
	
	
	
	
	
	
	
	
	
	
	
	

	
	
	
	
	
	
	
	
	
	
	
	
	

	
	
	
	
	
	
	
	
	
	
	
	
	


备注：“备注”一项，填写已完成整改、正在整改、尚未开展整改。

抄送：市安委会。

